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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什么是生态保护红
线？

生态保护红线是指县级以上人民政
府依法在本行政区域内陆地和海洋重点
生态功能区、生态环境敏感区和脆弱区
等区域划定的严格管控边界。生态保护
红线所划定的区域为生态保护红线区。

简而言之，所谓红线，基本是底线，
不能再退，退了生态服务功能会弱化甚
至消失。

二、海南为什么要划定生
态保护红线？

生态保护红线对于维护我省的生态
安全及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具有关键作
用。划定并严守生态保护红线一方面能
够改善生态环境质量，保护人民群众的
身体健康；另一方面也防止我省生态系
统退化，减缓与控制生态灾害，对维护和
保障生态安全有着重要的作用。

三、生态保护红线都划了
哪些地方？

我省生态保护红线已划定，省政府
于2016年9月18日正式批复并发布通
告。已划定陆域生态保护红线总面积
11535平方公里，占陆域面积33.5%，划
定近岸海域生态保护红线总面积8316.6
平方公里，占海南岛近岸海域总面积
35.1%。生态保护红线主要包括以下重
点生态功能区、生态环境敏感区和脆弱
区：（1）自然保护区等重要生物多样性保
护区，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等重要水源保
护和涵养区，重要水土保持区，重要防洪
调蓄区；（2）森林公园、湿地公园、地质公
园等旅游功能保护区；（3）海岸带自然岸
线及邻近海域；（4）海洋特别保护区，重
要入海河口，红树林、珊瑚礁和海草床集
中分布区，潟湖等；（5）其他具有重要生
态功能或者生态环境敏感、脆弱的区域，
包括：公益林、天然林、水产种质资源保
护区、重要渔业水域等。

如想了解您所关注的区域是否划入生
态保护红线区，敬请登录省生态环境保护
厅门户网站www.hnsthb.gov.cn查询。

四、生态保护红线是如何
划定的？

生态保护红线划定依据环境保护部
《生态保护红线划定技术指南》划定要求，
在科学、系统评价我省生物多样性保护、水
土保持、水源涵养等生态服务功能和海岸
带生态敏感性的基础上，统一协调我省社

会经济发展规划、城乡规划、土地利用总体
规划、环境保护规划及其他产业发展规划
的冲突和矛盾，划定了生态保护红线。

在划定过程中，通过座谈、走访、实
地调查、意见征求、逐个市县对接等方式
反复“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核实对
接，先后召开部门座谈会20余次，3轮书
面征求市县意见，5轮逐个市县对接，实
地核查路线 5000 余公里，核查点位
2500多个，确保红线准确落地。

五、生态保护红线区如何
分类？

按照保护和管理的严格程度，将生
态保护红线区依次划分为Ⅰ类生态保护
红线区和Ⅱ类生态保护红线区。

Ⅰ类生态保护红线区，划入的是受
到严格管控、生态服务功能极重要、极敏
感的自然保护区的核心区和缓冲区、饮
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海岸带陆域0-
200米自然岸段等区域。

Ⅱ类生态保护红线区，划入的是保
护级别较为宽松且生态服务功能重要或
敏感的自然保护区的实验区、饮用水水
源二级保护区、海岸带陆域200-300米
自然岸段等区域。

此外，按照行政管理权限，生态保护
红线分为省级生态保护红线和市县级生
态保护红线。省级生态保护红线由省环
境保护主管部门和海洋主管部门会同有
关部门划定，报省政府审批；市县级生态
保护红线由各市县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和
海洋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划定，报市
县人民政府批准。

六、生态保护红线的管控
原则是什么？

生态保护红线是生态环境保护的
“高压线”，受到严格管控。即，生态保护
红线划定后，守得住是关键。

依据不同的生态保护功能区，生态
保护红线实行“一区一策”管理。Ⅰ类生
态保护红线区，除经依法批准的国家和
省重大基础设施、重大民生项目、生态保
护与修复类项目，以及农村居民生活点、
农（林）场场部（队）及其居民在不扩大现
有用地规模前提下进行生产生活设施改
造外，禁止各类开发建设活动。

Ⅱ类生态保护红线区内禁止工业、
矿产资源开发、商品房建设、规模化养殖
及其它破坏生态和污染环境的建设项
目。确需在Ⅱ类生态保护红线区内进行
下列开发建设活动的，应当符合省和市、
县、自治县总体规划。一是经依法批准

的国家和省重大基础设施、重大民生项
目、生态保护与修复类项目建设；二是湿
地公园、地质公园、森林公园等经依法批
准、不破坏生态环境和景观的配套旅游
服务设施建设；三是经依法批准的休闲
农业、生态旅游项目及其配套设施建设；
四是经依法批准的河砂、海砂开采活动；
五是军事等特殊用途设施建设；六是其
他经依法批准，与生态环境保护要求不
相抵触，资源消耗低、环境影响小的项目
建设。

七、“触线”的开发建设活
动有哪些？

对生态保护红线区最大的威胁，是

开发建设活动。
为进一步落实上述管控要求，明确

具体项目的准入管理，省政府办公厅于
9月26日印发《海南省陆域生态保护红
线区开发建设管理目录》，在生态保护
红线区内按照“一区一策”要求，实施建
设项目准入管理。《海南省陆域生态保
护红线区开发建设管理目录》针对生
态保护红线的不同功能区，分别对生
态保护与修复、基础设施建设、民生项
目、旅游配套设施及其他等5类项目进
行细化。

对Ⅰ类生态保护红线区的4个功能
区从严管理，实行统一的项目建设准入
目录清单，细化了生态保护与修复类项
目，明确了准入的国家、省重大基础设施

和民生项目所包含的类别，限定了现有
农村居民生活点、农（林）场场部（队）及
居民生产生活设施改造所涉及的内容，
并将自用住房的维修改造限定在“不超
出现有用地规模”的前提下，以防止项目
建设对生态环境造成不必要影响。对于
Ⅱ类生态保护红线区按照“保护为主，限
制开发”的管控要求，分别列出了7个功
能区建设项目准入目录清单。

建设项目涉及到生态保护红线的将
受到严格管理。生态保护红线区内，不
符合项目所在生态保护功能区准入目录
清单的建设项目，政府及有关主管部门
不得办理项目立项、土地出让、林地占
用、环境影响评价等及审批、核准或者备
案手续。

八、生态保护红线与百姓
生活有啥关系？

生态保护红线与百姓生活息息相
关。《海南省生态保护红线管理规定》（下
称规定）明确，在生态保护红线区禁止或
限制建设对环境有不利影响的建设项目。

但为保障生态保护红线区内居民正
常生产生活，规定明确生态保护红线区内
农村居民生活点、农（林）场场部（队）及其
居民可在不扩大现有用地规模前提下进
行生产生活设施改造。《海南省陆域生态
保护红线区开发建设管理目录》也列出了
具体项目类型。因此，生态保护红线区内
村镇居民的正常生产生活将得到有效保
障，生活环境将得到进一步改善。

海南省陆域Ⅰ类生态保护红线区保护与开发建设准入目录清单

功能区

1.生物多

样性保护

Ⅱ类红线

区

序号

1

2

3

4

5

项目类别

生态保护与修复

基础设施

民生项目

旅游配套设施

其他

天然林保护、退耕还林、植树种草、防护林建设、地质环境保护与治理、水土保持、防沙治

沙、森林抚育和更新、森林灾害综合治理、自然保护区建设、野生经济林树种保护、农林作

物和渔业种质资源保护区（保护地）建设、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保护、外来有害物种防治等

工程。

机场、公路、铁路、港口、水利等国家和省重大基础设施及管网、电网、差转台、电视塔台、无

线通讯、雷达等。

农业灌溉设施、不超过现有用地规模的自用住房维修改造、教育医疗服务设施、社区服务

设施、饮水工程、村镇（农场）生活污水处理、村镇（农场）生活垃圾转运站等。

旅游步道、观光设施、游客服务中心（含小型餐饮、购物等，但不含住宿功能）、宣教设施、旅

游标识标牌、旅游厕所、停车场等。

军事等特殊用途设施建设等。

2.水源保

护与水源

涵养Ⅱ类

红线区

1

2

3

4

5

生态保护与修复

基础设施

民生项目

旅游配套设施

其他

天然林保护、退耕还林、植树种草、防护林建设、地质环境保护与治理、水生态保护和修复、

水土保持、防沙治沙、森林抚育和更新、森林灾害综合治理、自然保护区建设、野生经济林

树种保护、农林作物和渔业种质资源保护区（保护地）建设、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保护、河

湖整治工程、水生态保护和修复等工程。

机场、公路、铁路、港口、水利等国家和省重大基础设施及管网、电网、差转台、电视塔台、无

线通讯、雷达等。

农业灌溉设施、不超过现有用地规模的自用住房维修改造、教育医疗服务设施、社区服务

设施、饮水工程、村镇（农场）生活污水处理、村镇（农场）生活垃圾转运站等。

旅游步道、观光设施、游客服务中心（含小型餐饮、购物等，但不含住宿功能）、宣教设施、旅

游厕所、旅游标识标牌、停车场等。

水源保护工程、水源保护设施；军事等特殊用途设施建设等。

5.旅游功

能保护Ⅱ
类红线区

6.海岸带

生态敏感

Ⅱ类红线

区

1

2

3

4

5

1

2

3

4

5

生态保护与修复

基础设施

民生项目

旅游配套设施

其他

生态保护与修复

基础设施

民生项目

旅游配套设施

其他

天然林保护、退耕还林、植树种草、防护林建设、地质环境保护与治理、水土保持、防沙治

沙、森林抚育、森林灾害综合治理等工程。

铁路、公路、水利等国家和省重大基础设施及管网、电网、差转台、电视塔台、无线通讯、雷

达等。

农业灌溉设施、不超过现有用地规模的自用住房维修改造、教育医疗服务设施、社区服务

设施、饮水工程、村镇（农场）生活污水处理、村镇（农场）生活垃圾转运站等。

旅游公路、旅游步道、观光设施、游客服务中心（含餐饮、购物功能，但不含住宿功能）、宣教

设施、旅游厕所、旅游标识标牌、停车场等。

文化娱乐设施、体育设施、军事等特殊用途设施建设等。

天然林保护、水生态保护与修复、退耕还林、退塘还湿、植树种草、防护林建设、防沙治沙、

海岸侵蚀防治、森林灾害综合治理等工程。

机场、公路、铁路、港口等国家和省重大基础设施及管网、电网、差转台、电视塔台、无线通

讯、雷达等。

农业灌溉设施、不超过现有用地规模的自用住房维修改造、教育医疗服务设施、社区服务

设施、饮水工程、村镇（农场）生活污水处理等。

旅游公路、旅游标识标牌、旅游步道、观景台、宣教设施、旅游厕所等。

军事等特殊用途设施建设。

7.其他Ⅱ
类红线区

(昌江核

电厂安全

缓冲区)

1

2

3

4

生态保护与修复

基础设施

民生项目

其他

植树种草、防护林建设、防沙治沙、海岸侵蚀防治等工程。

差转台、电视塔台、无线通讯、雷达等。

农业灌溉设施、不超过现有用地规模的自用住房维修改造、饮水工程、村镇生活污水处理、

生活垃圾转运站等。

核电相关设施建设、宣教设施等。

4.水土保

持Ⅱ类红

线区

1

2

3

4

5

生态保护与修复

基础设施

民生项目

旅游配套设施

其他

天然林保护、退耕还林、植树种草、防护林建设、地质环境保护与治理、水土保持、防沙治

沙、森林抚育和更新、森林灾害综合治理等工程。

铁路、公路、水利等国家和省重大基础设施及管网、电网、差转台、电视塔台、无线通讯、雷

达等。

农业灌溉设施、不超过现有用地规模的自用住房维修改造、教育医疗服务设施、社区服务

设施、饮水工程、村镇（农场）生活污水处理、村镇（农场）生活垃圾转运站等。

旅游步道、观光设施、游客服务中心（含小型餐饮、购物等，但不含住宿功能）、宣教设施、旅

游厕所、旅游标识标牌、停车场等。

军事等特殊用途设施建设。

3.防洪调

蓄Ⅱ类红

线区

1

2

3

4

5

生态保护与修复

基础设施

民生项目

旅游配套设施

其他

天然林保护、退耕还林、植树种草、防护林建设、地质环境保护与治理、水生态保护和修复、水

土保持、森林抚育和更新、森林灾害综合治理、农林作物和渔业种质资源保护区（保护地）建

设、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保护、饮用水保护、河湖整治、水生态保护和修复等工程。

港口、桥梁、水利等国家和省重大基础设施及管网、电网、差转台、电视塔台、无线通讯、雷达

等。

农业灌溉设施、防洪设施、饮水工程等。

旅游步道、观光设施、游艇码头、水上餐厅等。

水源保护、河道采砂、河道疏浚、防洪治涝等工程；军事等特殊用途设施建设等。

海南省陆域Ⅱ类生态保护红线区保护与开发建设准入目录清单

关于海南生态保护红线，这些您都需要了解！

序号

1

2

3

项目类别

生态保护与修复

基础设施

民生项目

天然林保护、退耕还林、植树种草、防护林建设、地质环境保护与治理、水生态保护和修复、水土保持、防沙

治沙、森林抚育、森林灾害综合治理、自然保护区建设、野生经济林树种保护、农林作物和渔业种质资源保

护区（保护地）建设、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保护等工程。

机场、公路、铁路、港口、水利等国家和省重大基础设施及防洪、通信、电网等。

农业灌溉设施、不超过现有用地规模的自用住房维修改造、教育医疗服务设施、社区服务设施、饮水工程、

污水处理设施、生活垃圾转运站等。


